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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统计局关于印发《2024年无锡市 

统计信用工作要点》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县）区统计局，经开区经发局，市局各处室： 

现将《2024 年无锡市统计信用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统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17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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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无锡市统计信用工作要点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工作部

署，强化统计信用体系建设，推动实现诚信统计正向激励与统计

违法反面警示并重，积极营造依法统计、诚信统计良好氛围，切

实提高统计数据质量，制定全市统计信用工作要点。 

一、加强统计信用体系建设。按照“谁认定、谁公示、谁负

责”原则，依法依规开展信用采集、认定、推送、公示等工作，

做好统计信用信息的应用和共享。规范统计信用建设活动，夯实

防治统计造假责任，落实统计信用建设责任，审慎认定信用主体

统计信用状况，严格管理统计信用信息。推进统计信用建设与统

计重点工作有机结合，加强社会信用建设与统计信用建设的融合，

强化社会信用和统计信用宣传教育，着力提升统计信用体系建设

工作水平。 

二、完善统计信用工作机制。根据《江苏省统计信用红名单

企业认定工作方案》，开展统计信用红名单企业推荐、认定和备

案工作，及时推送认定的红名单企业至同级信用部门，进行守信

联合激励，各级统计信用红名单企业可在本级行政区域内享受

《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》规定的守信激励措施。推动开展评优评

先信用前置审查，统计系统各部门对企业及个人予以表彰评优的，

需事前进行行政处罚和失信信息查询，对有行政处罚或失信记录

的企业及个人取消评先评优资格。推进统计信用监管与统计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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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流程管理的深度融合，做好统计领域分级分类监管。 

三、开展统计诚信承诺。开展统计诚信承诺活动，鼓励、引

导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对象主动自愿签署统计诚信承诺书，建立统

计诚信承诺管理台账，不断提升各级公务人员对政务诚信工作的

重视程度和统计调查对象对诚信统计的认知水平，压紧压实防范

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责任。持续深化统计信用承诺制度，

增强企业诚信意识，规范企业依法统计，营造诚信统计的良好社

会氛围。 

四、强化统计信用结果运用。加强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行为

的信用惩戒力度，依法认定统计严重失信企业，推送至信用信息

公示系统进行公示并实施联合惩戒。对认定有效期内的统计信用

红名单企业，在本级统计机构自行组织开展的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

检查中免予检查（不包括省级下发至基层的“双随机”检查以及

对统计违法案件的立案查处和对统计违法举报线索的核实），推

动实现诚信统计正向激励与违法反面警示并重。 

五、做好信用修复工作。落实国家、省、市信用修复的要求，

进一步规范统计信用修复程序和操作方法，推动失信主体主动依

法履行义务。严格按照统计信用承诺、统计信用核查等步骤，对

符合信用修复条件并提出申请的企业，审核失信修复材料，在“信

用无锡”规范开展信用修复工作，推动失信主体主动整改，完善

风险防范，有效提升统计信用影响力。 

六、营造诚信统计氛围。强化统计信用宣传工作力度，编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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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相关学习宣传手册，大力宣传报道统计信用体系建设政策法

规、动态举措和典型案例。积极拓展宣传载体，充分运用新媒体

和新载体，重点围绕新型监管和信用政策法规等主题开展宣传，

持续增强公众对信用工作的感知度和接受度，不断提高统计信用

宣传的实效性和精准性，着力增强统计诚信宣传效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
